泉州师范学院2010年公开招聘医务人员公告
因工作需要，我校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名医务人员,现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和人数
后勤管理处医务人员2名（其中1名在东海校区工作，1名在诗山校区工作）。
二、应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

2、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教育事业；
3、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敬业奉献精神；

4、身体健康、五官端正；
5、国家任务招收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本科毕业生，年龄30周岁以下（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

6、西医内科专业毕业，具有执业医师执照。
三、报名及初审
1、报名所需材料。

（1）《泉州师范学院公开招考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附件)一式2份；近期免冠正面1寸彩色相片2张。

（2）提供如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执业医师执照、职称证书，应届毕业生还应提供就业推荐表。信函报名者可先提供复印件，原件待面试前验证。

2、报名方式：
（1）现场报名。
时间：2009年12月15日—2009年12月30日（工作日上班时间）
地点：泉州师范学院人事处（地址：东海校区行政办公楼803室、802室）。联系电话：22783070 22919536。

（2）信函报名。

应聘者按照报名要求将材料邮寄到“泉州师范学院人事处” （邮编362000）。信函报名的截止日期为2009年12月28日（以寄出邮戳为准）。
3、报名初审合格者通知参加考试考核。
四、考试考核

考试考核采取面试的形式，主要考核应聘对象的专业知识和岗位技能等。
考试考核时间：2010年元月上旬，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五、确定体检人选

1、考试考核成绩达到75分以上人员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根据招聘岗位所需人数，按1∶1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体检人选。

2、体检按《福建省申报教师资格人员体检及办法》的标准 执行，体检不合格或自动弃权的，按应聘者的成绩由高到低依次递补。

六、公示招聘结果。

招聘结果在泉州师范学院综合信息网（www.qztc.edu.cn）公示一周。应聘者可通过登陆泉州师范学院综合信息网或向学校人事处查询考试考核成绩。
七、聘用形式
按照人事代理办法聘用，一年一聘，不占事业单位编制，属于非在编人员，人事关系挂靠在人才交流中心。
二OO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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